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85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印發 

 

院總第 829 號 委員 提案第 2874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周春米、賴品妤、林宜瑾、賴瑞隆等 16 人，鑑於人

民就法院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聲請釋憲，經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認定牴觸憲法者，自得循再審救濟途徑重啟

審判程序。惟若因釋憲審理期間過長，致解釋公布之日時已

逾再審期間，大法官如未另行諭知救濟方式，人民將無從提

起再審之訴，亦再無其他管道得尋求救濟，侵害其訴訟權益

甚鉅。爰擬具「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明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

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而就大法官宣告法令違憲之原因案件，

釋憲聲請人得否重啟審判程序進行救濟，大法官首度於釋字第 177 號解釋肯認：「司法院

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後復以釋字 185 號解

釋補充：「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

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

非常上訴之理由。」此係對憲法解釋聲請人所創設之例外，以肯定其維護憲法之貢獻。 

二、其後，大法官於釋字第 209 號解釋闡述：為維護法秩序安定性，若民事裁判確定已逾五年

者，仍不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該號解釋意旨後也為行政

法院所引用，作為行政訴訟實務駁回人民聲請再審之依據（可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

裁字第 2159 號裁定、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裁字第 1092 號裁定）。大法官在之後作成的

釋字第 725 號及釋字第 741 號等相關解釋，均未對於上開意旨進行補充或變更，僅於釋字

第 741 號解釋理由書提及：「……至各該原因案件之聲請人就其個案是否符合提起再審等

救濟期限與其他程序之規範，……，法院仍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審查，自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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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此，就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意旨及訴訟實務運作情形，人民即使聲請釋憲成功，若自

判決確定後已逾五年，大法官亦未另行諭知具體救濟方式，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第

二項但書及「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四項本文規定，人民即無從提起再審之訴重

啟救濟程序。然而，若逾再審最長救濟期間之原因係「大法官釋憲審理期間過長」所致，

形同將「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釋憲程序進行時間計入法定除斥期間，由人民承擔該不利

益，難合情理，侵害其訴訟權益甚鉅。 

四、為避免國家以法秩序安定性為由，將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期日計入得聲請再審之期間，爰參

考司法院 2013 年送交本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草案」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立法

模式，於「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增設相關規定：於本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者，

其亦得提起再審之訴」之情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至審理結果送達聲請人之日止，不

計入本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四項「五年」期間。將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期日，排除於人民得

聲請再審之除斥期間，賦予合理救濟期間，使其訴訟權獲得實質保障。 

五、又，本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增訂於 1998 年、施行於 2000 年。其後大法官分別

於 2014 年及 2016 年作成釋字第 725 號及第 741 號二則相關解釋，闡明：「本院就人民聲

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定期失效者，聲請人就原因案件應得據以請

求再審……；法院不得以法令定期失效而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理由駁回。」「凡本院曾

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聲請人據以聲請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

失效者，各該解釋之聲請人均得就其原因案件據以請求再審……，以保障釋憲聲請人之權

益。本院釋字第 725 號解釋前所為定期失效解釋之原因案件亦有其適用。」爰此，本法第

二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意旨應予補充，法院再不得以「定期失效法令於期限內尚屬有效

」、「得聲請再審之原因案件範圍應予限縮」等理由，將人民拒絕於司法救濟大門之外，

併此敘明。 

 

提案人：周春米  賴品妤  林宜瑾  賴瑞隆   

連署人：王美惠  沈發惠  邱泰源  吳思瑤  羅美玲  

何欣純  鄭運鵬  黃秀芳  陳秀寳  陳亭妃  

吳玉琴  許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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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百七十六條 再審之訴應

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

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

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

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

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

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

，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

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

，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 

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

之情形，自聲請案件繫屬之

日起至審理結果送達聲請人

之日止，不計入第四項所定

期間。 

第二百七十六條 再審之訴應

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

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

，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

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

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

項提起再審之訴者，第一項

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

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

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十

二款情形為再審之理由者，

不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

，復提起再審之訴者，前項

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

起算。但再審之訴有理由者

，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

。 

一、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

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

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

憲法者，聲請人得提起再審

之訴，釋字第 177 號及第

185 號解釋在案，本法第二

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亦訂有明

文。 

二、其後大法官於釋字 209 號

解釋闡明：為維護法秩序安

定性，若民事裁判確定已逾

五年者，仍不得以其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而提起再審之訴

或聲請再審。該號解釋意旨

後也為行政法院所引用，作

為行政訴訟實務駁回人民聲

請再審之依據。 

三、據此，人民即使聲請釋憲

成功，若自判決確定後已逾

五年，大法官亦未另行諭知

具體救濟方式，依本條第四

項規定，人民即不得提起再

審。然而，若逾再審最長救

濟期間之原因係「大法官釋

憲審理期間過長」所致，形

同將「不可歸責於聲請人」

之釋憲程序進行時間計入法

定除斥期間，由人民承擔該

不利益，難合情理，侵害其

訴訟權益甚鉅。 

四、爰參考司法院 2013 年送

交本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草案」第六十

四條第二項立法模式，增設

本條第六項規定：本法第二

百七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

自聲請案件繫屬之日起至審

理結果送達聲請人之日止，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88 

不計入本條第四項「五年」

期間。將大法官審理案件之

期日，排除於人民得聲請再

審之除斥期間，使其訴訟權

獲得實質保障。 

 

 


